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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助学金评审发放工作方案

一、名额分配

（一）根据学校一、二年级在籍在校学生人数按比例分配，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多的学校予以适当倾斜。

（二）对涉农专业、农村建档立卡家庭和特殊教育学校在籍在校一、二年级学生全部资助。

二、评审程序

（一）学生申请。学生根据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条件及其他有关规定，向学校提出申请，并递交《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表》（见附件1）及相关证明材料。

1.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需到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进行家庭经济收入情况认定; 户籍为680个国家贫困县的学生（限农村或乡镇非农,不含县城）需提交户籍证明材料。
2.持有民政部门认定的有效低保证家庭学生、持有《扶贫手册》的农村建档立卡家庭学生、涉农专业学生和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原则上不需要进行家庭经济收入情况认定。

（二）学校评审。学校负责本校申请国家助学金学生的评审工作，学校对评审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学校对申请学生进行班级初审、学校审核汇总后，填写《国家奖助学金学生申请情况统计表》（见附件2），加盖公章，报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市教体局根据各学校情况下达资助名额。学校根据下达的名额,对提出申请的学生组织评审。经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同意后，将评审结果以适当方式在学校一定范围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三、报送材料

（一）国家助学金初审学生名单，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青岛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上报(凡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查重不能通过的，不得申报)。

（二）《单位申请批量开卡明细清单》（附件3）纸质版加盖公章，同时报送电子版。

（三）身份证复印件。将受助学生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按照“办卡”和“不办卡”分开整理，在右上角标明序号后汇总上报，同时保证身份证明纸质件排列与上传青岛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系统的学生信息顺序一致。

1.未满16周岁无身份证学生，为后续用卡方便，建议办理身份证。若不办理，需上交以下材料：户口本复印件（学生页）、学校证明（见附件4）；

2．已满16周岁学生，必须提交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未办理的请尽快办理；过有效期限的，请重新办理。

四、资金发放

国家助学金资金发放由市教体局负责统一办理国家中职资助卡,代发银行根据财政拨款情况在规定时间内将助学金划入卡内。各学校要将中职资助卡及时准确的发放到受助学生本人手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扣留学生的中职资助卡。请各学校务必告知学生中职资助卡使用相关知识，提醒学生在校期间不得注销中职资助卡，并妥善保管，避免因卡丢失而造成个人损失。

五、其他要求
1.请各有关学校按照《关于全面推行中职学生资助卡 加强中职国家助学金发放监管工作的通知》（银发[2010]273号）要求，统一为学生办理账号以“62128”开头的中职学生资助卡，于规定时间以集中发放模式将本学期中职助学金划入学生卡中。
2.学校将受助学生信息上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经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后，从系统中导出获得国家助学金学生名单，经学生签字确认后留存备案。

3.《关于青岛市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拨款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青财教〔2014〕1号）要求，按专业类别拨付生均公用经费，免除所辖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学生学费。

六、学校报表

学校于2023年10月20日前将《国家奖助学金学生申请情况统计表》（附件2）加盖单位公章、领导签字后报一份及电子稿；学校评审、公示均无异议后于11月15日前上传《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同时将打印稿一式三份加盖公章上报教体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带电子稿）。助学金信息填报工作以学籍信息为基础，要求规范、准确。

七、留档材料
将学生申请表、身份证复印件、相关证明材料、评审及公示材料、学校填写的各类汇总表、受理结果、受助学生签名表、中职资助卡发放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分年级建档，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同时，进一步加强助学金评审发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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